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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考合格人员信息采集表填写及延期领证
注意事项

1.填写《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合格人员信息采集表》注意事项：
（1）网上预约时请自行记录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编号。
（2）据实填写“健康状况”一栏，可填写“良好”、“一般”或者有其他情况。
（3）表格所填内容均为最新信息，如户籍所在地有变更，则应填写变更后的地址。
（4）“是否异地报名”一栏中，如户籍地与报名考试地一致，则填写“否”；如不一致，请填写“是”。
（5）表格填写不允许留有空白，如果无内容填写，请在表格上填写“无”。
（6）表格内签名栏必须手写，不得打印。

2.申请延期领证人员注意事项：
（1）下载并打印《延期领取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申请书》，填写好后签名。
（2）提供电子照片两张。一张为申领人持本人有效身份证正面自拍照（本人和身份证正面照要在一张照片内体现），一张为本人有效身份证背面。照片头像与文字信息必须清晰可见。
（3）写明延期申请原因，如出国留学、重大疾病、执行重要工作任务、现役军人执行公务等。
请将上述（1）（2）（3）项内容扫描或拍照后一并作为附件发送至邮箱hhfglgk@126.com；邮件名为申领人姓名+申请延期申领。
（4）请于承诺日期前领取。
